	学   科
	评价说明
	备 注

	品德与生活

（社会）
	平时成绩60%，期末考查40%
	 

	语文
	阅  读
	平时成绩60%，期末成绩40%
	“学年评定”

第一学期40%，

第二学期60%

	
	作文（说话）
	
	

	
	总评
	一二年级阅读80%，作文20%

三四年级阅读70%，作文30%

五六年级阅读60%，作文40%
	

	
	写字
	依据平时作业情况打等第
	

	数学
	口算
	期末口算测试为主
	

	
	笔算
	平时成绩60%，期末成绩40%
	

	
	总评
	笔算90%，口算10%。
	

	
	操作能力
	期末操作测试为主
	

	英语
	语基
	平时成绩60%，期末成绩40%
	

	
	口语
	课堂口语交际60%，期末口语测试综合40%
	

	
	总评
	语基80%，口语20%。
	

	
	书写
	依据平时作业情况打等第
	

	科学
	平时成绩30%，基础知识30%，探究能力40%（平时小组实验学生自评、必做实验教师评价）

	体育
	学习态度20%（课堂表现、情意表现），运动知识20%，体能测试30%，运动技能30%

	音乐
	平时成绩20%，音乐欣赏40%，音乐表现40%

	美术
	平时成绩60%，期末考查40%（基础知识、绘画作品）

	信息技术
	平时成绩60%，期末考查40%（基础知识、操作技能）

	综合实践活动
	关注学生平时参与活动情况，在学生自评、小组互评基础上，教师综合评价

	获奖记载
	记录学生学科竞赛方面获奖情况（指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项竞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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